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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 

纽约 
 

  2001 年 9月 13日和 1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关于批准《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对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的影响问题的第二次协商会议的

结论和 2001 年 10月 10日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刑事

法院问题的宣言 
 

 

  列支敦士登提交的资料文件 
 

 一. 2001 年 9月 13日和 1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的第二次协商会议 
 
 

1. 欧洲理事会继 2000 年 5 月根据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和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

员会(公法顾委)的联合倡议举行了第一次协商会议之后，又根据担任部长委员会

主席的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倡议，于 2001 年 9月 13日和 14日在斯特拉斯堡组织

了关于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的影响问题的第二次

协商会议 

2. 这次会议是在欧洲理事会政府间活动方案的框架内举行的，以便促进欧洲理

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之间交流意见和信息，以及探讨欧洲理事会在这方面可发

挥何种重要作用。 

3. 来自 39 个成员国、欧洲委员会、六个观察员国的专家以及刑警组织和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欧洲理事会副秘书长汉斯-克里斯蒂

安·克鲁格、部长代表会议主席列支敦士登的约瑟夫·沃尔夫大使和比利时司法

部长马克·佛尔维尔根宣布会议开幕。匈牙利的阿普德·普兰德勒大使担任这次

协商会议主席。 

4. 与会者们首先听取了欧洲人权法院法官卢修斯·卡弗利施的发言，他从《欧

洲人权公约》的角度谈论了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一些问题。随后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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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介绍了关于批准和实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现状及进程的一些国家报告。

许多国家提交了书面国家报告，这为筹备这次会议奠定了基础，与会者可在因特

网上获取这些文件。 

5. 会议详细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和国际豁免问题，以及《国际

法院规约》的实施情况、今后把有关人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和与国际刑事法院合

作的其他问题，诸如有关人员通过一个国家的领土、执行判刑、以及改革国家实

质性刑法等。 

  结论 
 

6. 与会者们感谢列支敦士登公国提出了举行第二轮协商会议的重要倡议。 

7. 与会者们对自 2000 年 5 月举行第一次协商会议以来在批准和实施进程领域

出现了令人鼓舞的重要事态发展表示欢迎。 

8. 与会者们注意到，自第一次协商会议以来，批准了《罗马规约》的欧洲理事

会成员国的数目从 3 个增加到 16 个，并在辩论过程中得知，若干其他成员国不

久也将批准该规约。与会者们认识到，需要由主管国家当局进行详尽审议方能完

成这项任务，并认识到，成员国、观察员国和上述各组织之间交流信息和意见将

有益于这一进程。 

9. 在这方面，与会者们对建立了网站和完成了国家协调员网络表示欢迎。二者

都是根据第一次协商会议的结论建立的，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要求欧洲理事

会促进其成员和观察员之间就国际刑事法院问题进行合作。这种合作还应包括分

区域一级的活动。 

10. 关于各国根据《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承担的义务，与会者们认为，

一个国家在把某个案件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后，并不意味着在该案件上该国就

完全摆脱了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因此，在批准和实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的过程中应该铭记《公约》的规定。 

11. 与会者们还指出，为了确保遵守根据《罗马规约》承担的义务，可采取各种

方式来实施《规约》，并考虑到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传统。 

12. 关于豁免问题，与会者们注意到威尼斯委员会关于批准《罗马规约》所涉宪

政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第一次协商会议提交的报告编写的。与会者们认

为，对于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规定的豁免，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以确保全面遵守《国

际刑事法院规约》。必要时对宪法作出修正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但采取其他立

法途径或对法律条款作出解释等其他方式也可能是适当的。 

13. 与会者们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建立必要的程序以便有效地和迅速地与国际刑

事法院合作的问题，特别是遵守国际法院关于移交有关人员的要求。他们并注意

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意这类移交程序不同于传统的引渡程序。他们讨论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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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的予以合作的要求（《罗马规约》第 89条，第 3款）准许

通过一个缔约国领土递解有关人员的各种问题。与会者们讨论了准许过境的国家

的责任，第三国提出竞合引渡请求的可能性以及过境国国家司法当局对此人提出

竞合指控的问题。 

14. 与会者们认为，在与刑事法院合作方面，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827（1993）和 955（1994）

号决议引起的各项义务的实施经验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必须铭记不同之处。 

15. 与会者们注意到，在根据《罗马规约》第 10 部分执行判刑方面，各国适当

地给予支持对于国际刑事法院今后的工作特别重要，他们并对各国愿意接受被判

刑人员感到鼓舞。 

16. 与会者们认识到，国际刑事法院是对国家刑事管辖的补充，并且根据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有关规则，国家对起诉这些罪行负有首要责任。据此，国家立法和做

法应使国家能够把犯下《规约》第 6至 8条所述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与会者们注

意到，在一些国家里已有这样的法律，其他一些国家则在考虑制定这样的法律。 

17. 与会者们重申早日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目标，并再次承诺维护《罗马规约》

的完整性，尤其是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正在展开的工作框架内这样做。在这方面，

与会者们注意到《罗马规约》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生效。他们还强调，迫切需要

就法院运作所必需的其余文书展开谈判，并表示愿意支持为切实建立法院所需的

实际可行的措施。 

18. 在这方面，与会者们回顾了欧洲理事会 43 个成员国可发挥的重要作用，考

虑到全世界的批准书和加入书已达 38 份，而《罗马规约》生效所必需的批准书

的数目为 60 份。与会者们商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并赞扬各国主动举办

有新闻界和议会议员参加的关于批准和实施进程的讨论会，以提高公众对今后将

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认识和信心。 

19. 他们感谢欧洲理事会促进其成员国和观察员之间交流信息和意见，协助成员

国的批准和执行进程，以期早日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并使其有效运作。 

20. 与会者们呼吁欧洲理事会继续提供这种相互协商的机会，特别是维持其有益

的国际刑事法院网站、向各国联络官员网提供支助、并以适当的方式定期举行进

一步协商。为此目的，应在欧洲理事会的活动方案中继续作出适当的规定，尤其

是使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此外，应确保欧洲理事会同其

他组织的协调，特别是与欧洲联盟的协调，欧洲联盟理事会于 2001 年 6 月通过

了重要的共同立场。 

21.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 1998年 12月 10日的宣言特别呼吁各国签署并批准

《罗马规约》，促进迅速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与会者们铭记这项宣言，请部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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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为此目的予以进一步支持，并决定把这些结论提交部长委员会，并请委员会

将结论转交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和公法顾委，以使这两个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考虑

到这些结论。 

 二. 2001 年 10月 21 日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在部长代表委员会

第 768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的宣言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 

特别铭记： 

-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 1998年 12月 10日在《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

纪念时发表的宣言； 

- 议会关于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的第 1408（1999）号建议以及部长委员会对

建议作出的答复； 

- 威尼斯委员会 2001 年 1月 15日关于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

引起的宪政问题的报告； 

- 欧洲理事会分别于 2000年 5月 16日和 17日以及 2001 年 9月 13日和

14日举行的关于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的

影响问题的第一次协商会议（CM/Inf(2002)32）和第二次协商会议

（CM/Inf(2001)33）的结论； 

- 欧洲联盟理事会 2001 年 6月 11日关于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的共同立场； 

 1. 确信必须结束对犯下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最严重罪行的人有罪

不罚的现象，从而为防止这种罪行作出贡献； 

 2. 确信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是促进和解、公正、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根本

因素，该法院将有助于加强法制、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尊重以及国际人道主

义法。 

 3. 坚定地遵守《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标准； 

 4. 回顾《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依据非常高的司法标准，并且该

法院对国家刑事管辖起补充作用； 

 5. 认识到鉴于欧洲理事会的管辖权及其成员数目，欧洲理事会可在促

进《罗马规约》生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认识到欧洲理事会与欧洲联盟之

间工件的互补性； 

 6. 对部长委员会主席列支敦士登倡议召开第二次协商会议表示欢迎，

并鼓励为这一目的进一步展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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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促进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表示欢迎； 

 8. 对许多国家签署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罗马规约》表示欢迎， 

 一. 呼吁所有尚未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的成员国、申请国和观察员

国尽快成为该规约缔约国； 

 二. 呼吁所有国家促进早日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尽一切可能确保有效地

与法院合作，并保障独立的、公正的和有效的司法行政； 

 三. 鼓励所有成员国、申请国和观察员国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

员会的工作，并与现有的国际刑事法庭全面合作； 

 四. 呼吁所有成员国、申请国和观察员国毫不延误地根据《罗马规约》

调整其国内法，以便能够与今后的国际刑事法院全面合作，并能够在国内对

涉嫌犯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所述罪行者进行调查和提出起诉； 

 五. 表示已准备好在现有法律合作方案的框架内应请求向国家提供适

当援助，批准和执行《罗马规约》； 

 六. 强调准备考虑进一步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在编写和执行欧洲理事

会关于在犯罪问题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文书的过程中，全面考虑到《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原则和规定。 

 

 


